附件1

遂宁市安居区2017年推荐市第五届劳动模范

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委员会成员名单

组  长：管  昭  区委副书记、区人民政府区长

副组长：魏  毅  区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总工会主席

曾  勇 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

聂  鹏  区政府办主任

成  员：曾大科  区委办副主任、常委办主任

            刘冬梅  区总工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  卫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文明办主任

            米光华  区农业局局长

            李国玉  区经信局局长

            奉  华  区纪委副书记

推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区总工会，由刘冬梅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劳模评选日常工作。

附件2

推荐遂宁市第五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名额

分  配  表

	单位、类别
	总数
	牵头部门
	备注

	
	一线职工
	企业负责人
	
	

	区属企业
	5
	1
	区经信局
	一线职工推荐候选人5男5女

	区农业系统
	2
	区农业局
	推荐候选人2男2女

	区直机关、事业
	1
	区总工会
	推荐候选人1男1女

	
	1
	区教育局
	推荐候选人1男1女

	
	1
	区扶贫移民局
	推荐候选人1男1女


表格说明

1.“一线职工”：全区企业基层生产（工作）管理部门（车间、工段、班组、科室）中直接从事生产（工作）、经营、管理、流通、服务等人员（含农民工）。由区经信局牵头推荐。

2.“企业负责人”：凡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董事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经理、厂长等，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央企业下属三级(含)以上企业、省属企业下属二级(含)以上企业的上述人员，均为企业负责人。由区经信局牵头推荐。

3.“农业系统”：主要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植、养殖农民（牧民、渔民）、专业大户、职业经理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、家庭农场主等。由区农业局牵头推荐。

4.“机关事业及其他”：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人员。区总工会在党政机关非县级领导干部人员中推荐；区教育局在教育系统一线教职工中推荐；区扶贫移民局在扶贫攻坚一线工作者中推荐。

附件3

遂宁市劳动模范（先进工作者）

登记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地区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遂宁市人民政府制

2017年   月  日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

	出生年月
	
	文化程度
	
	

	政治面貌
	
	电话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工作单位

（全称）
	
	

	职务
	
	职称（全称）
	

	何时何地曾获何种荣誉称号
	

	个

人

简

历
	


主要先进事迹

	


	所在单位职

代会或村民

委员会评议

意     见
	
	所在单位或（乡、镇政府）意       见
	

	县（区）政府

或主管局

（行业）

意      见
	
	审批机关

意    见
	


填表说明：

1.填写时请勿改动表格格式及页面设置，不得加页，表格所有需要填写的内容全部用打印方式填写，需要填写的内容全部使用仿宋GB2312小四号字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。填写好后，用A3纸张对折双面打印印制成册。

2.所在单位要写全称，姓名要准确。

3.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另纸（另提供）签署上级管理部门、相应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的意见。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要另纸（另提供）签署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意见。

4.主要先进事迹力求简明，全部要填入表内，不能别附。

5.推荐意见按隶属关系签署，县（区）推荐的由县（区）上报，系统（局、行业产业），推荐由系统（局、行业产业）上报。

6.“所在单位职代会或村民委员会评议意见”应注明开会的形式、时间、出席人数和形成的意见。

7.此表一式4份，并附送两寸彩照5张。

8.附送简要事迹材料（300字内）一式两份，包括：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文化程度、政治面貌、电话、工作单位（全称）、职务、职称（全称）、何时何地曾获何种荣誉称号、主要先进事迹等。

9.附送主要事迹材料（不超过2000字）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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